

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
询价交易处置公告






转让方：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方：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bookmark: OLE_LINK1]
询价交易处置公告
	转 让 方
	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处置标的
	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

	处置地点
	淳安县姜家镇沈畈村

	标的报价
	渣石混料数量约3297.92吨，单价9.00元/吨，以实际过磅数量为准；询价挂牌底价29681.28元。

	履约保证金
	3000元（询价成交确认当天缴纳履约保证金）

	报名条件
	报名条件：①买受人将标的物装运至淳安县县域范围内的，须符合县砂管办规划布局整治要求的砂石加工企业。②买受人将标的物装运至淳安县县域范围外的，企业和自然人都可以参拍，参拍的企业或自然人需要在报名时出具承诺书，承诺标的物不在淳安县县域内违规加工、销售，不违法违规占地堆放，并且要在规定限期内完成外运。

	交易处置须知要求
	1.请各竞买人在询价前自行去现场认真详细踏勘标的物，并对标的物的质量、范围、界线等进行核对确认。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不承担标的物任何质量风险（风险自控）具体以实际过磅数量移交为准。
2.买受人在询价交易后须在 7 天内将渣石混料全部清运出场，最终以项目装运完工时间为准。
3.买受人在装运过程中必须保护好场地内的设施设备（如：监控、加工设施、人行走道路基、围墙等），造成损坏的照价赔偿。
4.买受人必须服从转让人的现场管理指挥，不得恶意对非处置渣石混料进行装运。因买受人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全部完成清运出场，视为买受人放弃权益，由转让方另行处置，履约保证金予以没收。标的物完成装运后，由转让方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
5.买受人在运输渣石混料过程中，不能使用“百吨王”及以上吨位的车辆运输（只能使用20吨及以下吨位的车辆运输），装运期间不能影响加居民的正常的生活、生产。做到安全文明合法装运，不得超载、超限。运输过程中，对渣石混料应当全覆盖，渣石混料不能抛散在路上，并做好扬尘控制，扬尘大时,及时洒水。
6.买受人做好所经道路的养护等工作，如果因运输车辆造成道路损坏的，则由买受人负责修复。
7.装运时，买受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装运该标的物外的石料，一旦发现作违约处理，并移交公安部门。
8.在装运渣石混料过程中，没按规定对渣石混料进行完全覆盖，造成渣石混料抛散在路上，每发现或被举报一次，经查实，每车次从合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500元；未按要求及时修复被损坏的道路，没有及时洒水，由转让方安排他人修路和洒水，产生的费用，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坏的，经协商后，赔偿金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保证金扣除后仍不足以支付赔偿金的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询价交易后买受人不得转让标的，如放弃或转让给他人，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9.在装运石料过程中，买受人为符合淳砂管办规划布局整治要求的砂石加工企业必须把砂石料装运至买受人企业厂区内进行加工销售，不得将非经加工成成品的石料对外销售或转让他人，不得违规堆放，否则视作买受人违约，经查实，每车次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500元并终止合同。
10.在装运石料过程中，除符合淳砂管办规划布局整治要求的砂石加工企业外的企业和自然人为买受人的必须按承诺要求将砂石料装运至淳安县县域外，不得在淳安县县域内进行堆放、销售等行为，否则视作买受人违约，经查实，每车次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500元并终止合同；
11.具体以实际过磅数量移交为准，由转让方负责装车。
12.本次询价说明未尽事项，以转让方的合同约定为准。
13.标的成交后，买受人须严格按照淳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要求办理《工程渣土消纳场地登记》，场地须做好数字化管控设备（监控、道闸、地磅等）安装及数据接入杭州市工程渣土监管服务平台，运行电子转移联单等相关工作，运输车辆须办理《工程渣土准运证》。

	其他要求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看样。请各竞买人自行前往现场踏勘标的物（标的物名称、规格型号、质量、数量、性能及标的物涉及的范围和界线等）进行核对且予以确认（解释权归产权方）。

	报名时间
	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19日17时00分止

	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2024年12月20日14时00分止

	询价时间
	2024年12月20日14时00分止

	报名、询价地址
	报名资料：①企业报名：签字、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法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②个人报名：签字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③报名时，必须提交拟参加询价项目的名称。
报名要求：①网上报名：报名单位或个人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报名资料发送至邮箱724709945@qq.com。②现场报名：报名单位或个人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报名资料提交至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春路2号三楼。
报名提醒：报名资料不齐全、报名时间不及时的均报名无效。
询价地址：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开标室(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春路2号三楼)。

	投标保证金
	请投标人于2024年12月19日17：00时前将人民币陆佰元整（¥600.00）的投标保证金交纳至指定账户并到账。
交付方式: 以转账的形式交纳（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不得使用现金，并在银行票据汇款用途栏里注明项目名称，保证金交纳后，在开标时按要求出示“汇款凭证”。
收款单位（户名）：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淳安第二分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淳安支行
银行账号：19075201040054300

	联系人及电话
	转让方：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方周先生：15757105820（785820）
代理方：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方吴宝财：0571-65066887

	询价方式
	采用密封书面报价方式，价高者得；若出现两个及以上报价相同的时，则用随机抽签的办法抽取买受人。

	备注
	竞买人应按规范要求制作询价交易报价书，采用胶装并粘贴密封，询价交易报价书提供2份。

报价函及报价承诺书必须盖单位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企业营业执照需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相关费用
	本项目中标服务费人民币1000元由中标单位支付给招标代理公司。

	开标要求
	开标时，自然人投标的，投标人须凭身份证原件亲自到场，不得委托；法人投标的，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以授权书载明为准）凭身份证原件亲自到场，否则投标无效。投标人在超规定开标时不到场、不交投标文件的视为自行放弃。
























(用作档案袋外、询价交易处置文件的封面)




询价交易报价书
（企业）


项目名称：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






报价单位：                       (盖公章)



日期：**年**月**日

目录
(1)报价函及报价单
(2)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5)企业营业执照
(6)文件要求竞买人提交的其它资料(本项无格式，需要时由产权方用文字提出)














报价函

致：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经认真分析、研究了贵方提供的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询价交易处置公告，在此郑重报价如下：
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渣石混料数量3297.92吨，报价人民币（大写）：********；（¥小写）：*** 元。




竞买人(全称并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年**月**日


报价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
（元）
	备注


	1
	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
	吨
	3297.92
	
	
	

	
	
	
	
	
	
	

	
	
	
	
	
	
	

	
	
	
	
	
	
	

	
	
	
	
	
	
	

	
	
	
	
	
	
	



                            承诺书
致：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详细阅读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之询价交易处置公告，现自愿就参加该项目报价有关事项向产权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有关询价交易处置的法律法规规定。
2、相关资料无虚假不实内容。若报价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报价文件处理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若询价交易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
3、保证本公司未处在不良行为公示期(公示范围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受限地域范围为准)。
4、保证本公司未处在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本公司若违反以上承诺，将无条件接受有关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并愿意承担取消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及限制在淳安县询价交易等一切法律责任。

竞买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年**月**日

注：竞买人必须对承诺书作出承诺，否则该报价书作废处理
1

承诺书
(针对县外单位或县内、县外个人）
致：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项目名称)的所有权询价交易事宜，现就参加该项目询价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 询价前我方已自行去现场认真详细踏勘了标的物，对标的物的质量、范围、界线等进行了核实确认，并完全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不可确定质量差异。
2、 我方已详细阅读了询价交易处置公告，确认转让方及代理方履行了告知义务，已知晓询价交易处置公告中的全部受让要求，愿意接受并承担一切风险与责任。 
3、 我方承诺询价标的物不在淳安县县域范围内加工、销售，违法违规占地堆放等行为，并承诺在限期内完成外运工作。
4、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法违规或违反上述承诺行为的，给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竞买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年**月**日
注：竞买人为符合淳砂管办规划布局整治要求的砂石加工企业对上述第三条不需作出承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竞买人名称：
地    址：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系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此处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竞买人(全称并盖章)：
日期：**年**月**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姓名)系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该代理人在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项目名称)询价交易处置过程中，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竞买人(全称并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期：**年**月**日

企业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用作档案袋外、询价交易处置文件的封面)







询价交易报价书
（个人）


项目名称：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






报价人：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目录
(1)报价函及报价单
(2)承诺书（2份）
(3)个人身份证
(4)文件要求竞买人提交的其它资料(本项无格式，需要时由产权方用文字提出)


















报价函

致：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经认真分析、研究了贵方提供的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询价交易处置公告，在此郑重报价如下：
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渣石混料数量3297.92吨，报价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






       竞买人(盖章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报价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
（元）
	备注


	1
	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
	吨
	3297.92
	
	
	

	
	
	
	
	
	
	

	
	
	
	
	
	
	

	
	
	
	
	
	
	

	
	
	
	
	
	
	

	
	
	
	
	
	
	














承诺书

致：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本人）已详细阅读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之询价交易处置公告，现自愿就参加该项目报价有关事项向产权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有关询价交易处置的法律法规规定。
2、相关资料无虚假不实内容。若报价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报价文件处理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若询价交易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
3、保证本公司（或本人）未处在不良行为公示期(公示范围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受限地域范围为准)。
4、保证本公司（或本人）未处在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本公司（或本人）若违反以上承诺，将无条件接受有关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并愿意承担取消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及限制在淳安县询价交易等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个人）：
日期：    年  月   日
注：竞买人必须对承诺书作出承诺，否则该报价书作废处理
承诺书
(针对县外单位或县内、县外个人）
致：淳安县砂石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2024年淳安县“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项目-农村联网公路姜家镇沈白线至枧畈自然村工程渣石混料(项目名称)的所有权询价交易事宜，现就参加该项目询价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4、 询价前我方已自行去现场认真详细踏勘了标的物，对标的物的质量、范围、界线等进行了核实确认，并完全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不可确定质量差异。
5、 我方已详细阅读了询价交易处置公告，确认转让方及代理方履行了告知义务，已知晓询价交易处置公告中的全部受让要求，愿意接受并承担一切风险与责任。 
6、 我方承诺询价标的物不在淳安县县域范围内加工、销售，违法违规占地堆放等行为，并承诺在限期内完成外运工作。
4、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法违规或违反上述承诺行为的，给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竞买人(手印)：   
承诺单位(个人）：
日期：   年  月  日
注：竞买人为符合淳砂管办规划布局整治要求的砂石加工企业对上述第三条不需作出承诺。


个人身份证

竞买人姓名：
地      址：

此处附个人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竞买人(盖章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